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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 年度下半年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 

追蹤評鑑改善情形檢核表 

受評單位：玄奘大學法律學系 

待改善事項/建議事項 
改善情形檢核 

（請依改善情形，勾選「已改善」、 

「部分改善」或「未改善」，並敘明理由） 

一、目標、核心能力與課程設計 

【共同部分】 

【待改善事項】 

1.該系強調培養傳統法律及司法人才、金融

財經法律專業人才、科技法律專業人才及

兼顧理論與實務的高級法律人才，並積極

鼓勵學生考取與法律課程相關之證照，但

學生信心不足，且對於金融財經法律及科

技法律較缺乏興趣，在關於培育金融財經

法律專業人才及科技法律專業人才之師資

與課程開設方面，亦未有符合取得相關證

照之適當安排。 

【建議事項】 

1.宜考量學生之主要需求以及現有教師之專

長，適當修正教育 目標，不必一味強調培

養金融財經法律專業人才及科技法律專業

人才，反能使得專任教師之專長與開設課

程確實相呼應，並達成教育目標，且能集

中現有師資資源開設具有該系特色之相關

證照課程，以確實符合學生需求。 

【碩士班】 

■已改善 □部分改善 □未改善 

理由： 

課程之開設已有所調整，能夠集中

現有師資資源，開設符合社會需求之法

律專業科目，且能夠輔以相關證照課

程，符合學生未來職場所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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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改善事項/建議事項 
改善情形檢核 

（請依改善情形，勾選「已改善」、 

「部分改善」或「未改善」，並敘明理由） 

一、目標、核心能力與課程設計 

【碩士班部分】 

【待改善事項】 

1.碩士班之課程設計與達成教學目標中之

「應用能力」方面，有待相互配合，課程

之實務應用部分尚須提升。 

【建議事項】 

1.在課程與核心能力設計上，宜更為務實並

以「培養學用並濟之法律專業人才」之設

立宗旨為最高目標，儘量探究及符應職場

需求，以滿足學生職涯所需。 

【碩士班】 

■已改善 □部分改善 □未改善 

理由： 

課程設計已朝向務實進行調整，並

聘任實務界之教師授課，能達到「培養

學用並濟之法律專業人才」之設立宗

旨。 

一、目標、核心能力與課程設計 

【碩士班部分】 

【待改善事項】 

2.碩士班報考人數逐年下降雖為國內大學的

普遍趨勢，惟該系於近三年間，碩士班報

考人數即由 64 名降至 33 名，降幅幾近一

半，對該系未來發展恐有不利。 

【建議事項】 

2.宜建立碩士班之辦學特色及檢討招生辦

法，並廣為宣傳，期與鄰近地區相關研究

所能建立差異性，以提升碩士班報考人數。

 

 

【碩士班】 

■已改善 □部分改善 □未改善 

理由： 

該系碩士班之辦學有目標且具有

特色；此外，招生辦法能夠針對實際的

社會需求調整，並採取有效的宣傳方

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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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改善事項/建議事項 
改善情形檢核 

（請依改善情形，勾選「已改善」、 

「部分改善」或「未改善」，並敘明理由） 

二、教師教學與學習評量 

【共同部分】 

【待改善事項】 

1.該系雖有教師依據「玄奘大學延攬及留住

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實施辦法」而獲得

獎勵，惟此獎勵僅 1 年，且主要以教育部

之補助款項做為支應，若欲達成該辦法所

訂延攬或留住特殊優秀人才之目的，似有

不足。 

【建議事項】 

1.宜極力向校方爭取，由校方提供相當配合

款，給予特殊優秀人才更優厚、更長期之

獎勵方式，方足以達成延攬及留住特殊優

秀人才之目標。 

【碩士班】 

■已改善 □部分改善 □未改善 

理由： 

該校為達成延攬及留住特殊優秀

人才之目標，訂有延攬及留住特殊優秀

人才彈性薪資實施辦法，其中包括教育

部彈性薪資補助、科技部彈性薪資補助

及學校彈性薪資補助，並已獲致相當成

效。在實際作法方面，針對因教師休退

所產生之教師聘任問題，該系已與校方

達成共識，以增聘、持續聘任及提早聘

任等方式，以為因應。 

三、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

【碩士班部分】 

【待改善事項】 

1.該系碩士班學生於 99 至 100 學年度每學期

休學人數高達二、三十餘人（至學期末總

休學人數，含以前學期休學尚未復學之人

數），比例持續偏高，顯示學生學習輔導機

制未能發揮實際功能，並導致教學目標之

穩定性甚難達成。 

 

【碩士班】 

□已改善 ■部分改善 □未改善 

理由： 

該系已規劃雙重輔導機制、定期指

導面談、提早啟動研撰、校外閱讀聚會

及加強輔導措施等，使得碩士班休學人

數自 102 學年度上學期 37 人次，逐年

降至 103 學年度上學期之 16 人次及下

學期之 8 人次。然而，休學人數仍占錄

取人數極高比例，故宜持續注意相關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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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改善事項/建議事項 
改善情形檢核 

（請依改善情形，勾選「已改善」、 

「部分改善」或「未改善」，並敘明理由） 

【建議事項】 

1.宜針對準備提出休學者建立積極輔導機

制，由導師及指導教授積極關懷，並提出

具體輔導策略及評估績效，以有效降低休

學人數。 

導措施之成效。 

三、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

【碩士班部分】 

【待改善事項】 

2.該系碩士班報考資格未區分是否為法律學

系畢業，亦未建立學生先備知識評估機制

及相關規範，入學後均可直接修習碩士班

課程，僅由指導教授決定學生是否需修習

法律基礎課程，未能確保學生學習輔導機

制能確實落實，且論文品質及學習成效亦

有所疑慮。 

【建議事項】 

2.宜針對非法律學系畢業之碩士班學生建立

評估其法律知識程度之機制，並訂定相關

規範要求補修相關法律基礎課程，以提升

學習成效及保障論文品質。 

【碩士班】 

□已改善 ■部分改善 □未改善 

理由： 

該系目前並未限定僅法律相關科

系畢業生始能報考，故學生在法律專業

知識上存在若干落差。該系為提升學生

學習成效、維持一定學習效果，以及確

保論文品質，採取相關措施予以改善，

包括：招生簡章明訂「非法律相關科系

畢業者應補修學分，以修業辦法定

之」，並為公告週知；在修業辦法強調

「非法律系畢業之學生應於入學後一

個月內，依擬撰寫論文方向，指定二至

三個科目，辦理先備知識基本能力測

驗。指導教授應依測驗結果輔導學生補

修相關科目，以確保論文撰寫品質」、

「非法律系畢業之學生，其選課須經導

師或指導教授之輔導與書面認可」；此

外，系務會議亦針對學生與指導教授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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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改善事項/建議事項 
改善情形檢核 

（請依改善情形，勾選「已改善」、 

「部分改善」或「未改善」，並敘明理由） 

格進行審查；最後，於論文口試時，由

相關口試委員依其學術倫理及要求進

行把關。然論文實際成效，仍待持續關

切。 

四、學術與專業表現 

【共同部分】 

【待改善事項】 

1.99 至 101 學年度，該系有少數教師未曾發

表學術期刊論文及研討會論文，尚有改進

之必要。 

【建議事項】 

1.宜在校內多舉辦法律學術研討會，或鼓勵

教師積極參與校外相關研討會，並設法激

勵教師發表論文，除可促使相關教師致力

於研究外，亦可提供學生學習觀摩之機會。

【碩士班】 

■已改善 □部分改善 □未改善 

理由： 

該校自 102 至 103 年已陸續舉辦數

次國際性研討會，校內教師亦有參與及

發表論文。 

四、學術與專業表現 

【共同部分】 

【待改善事項】 

2.99 至 101 學年度間，該系僅有 2 位專任教

師共計獲得 4 件國科會研究計畫補助，比

例不高，有待提升。 

【建議事項】 

2.宜請該系已獲國科會研究計畫之教師協助

其他教師申請國科會研究計畫，並向校方

【碩士班】 

■已改善 □部分改善 □未改善 

理由： 

該校已建立獎勵機制，且目前該系

教師已實質獲得相關獎勵機制之研究

補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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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改善事項/建議事項 
改善情形檢核 

（請依改善情形，勾選「已改善」、 

「部分改善」或「未改善」，並敘明理由） 

建議建立相關獎勵機制，例如：取得國科

會研究計畫之教師可給予減授鐘點之優

遇，以提升教師申請國科會計畫之動機。 

四、學術與專業表現 

【碩士班部分】 

【待改善事項】 

1.該系碩士班有部分指導教授專長與指導論

文題目（主題）不符，無法達成「具專業

認知及應用能力之法律專業人才培育」之

教育目標，且未能尊重既有教師之學術專

長。 

【建議事項】 

1.碩士班部分指導教授之學術專長與其指導

論文題目（主題）宜相符合，方能符合該

系碩士班之教育目標，且可發揮教師學術

專長及確保品質。 

【碩士班】 

■已改善 □部分改善 □未改善 

理由： 

該系碩士班指導教授之學術專長

與其指導論文題目（主題）相符之部

分，已能經由系務會議具體審核，且有

實質改善。 

五、畢業生表現與整體自我改善機制 

【共同部分】 

【待改善事項】 

1.該校就業輔導暨校友服務室成立後，於

100 學年度曾就前三年之畢業生進行調

查，在民國 97 年前畢業之系友也曾進行現

況調查（受訪率 79%，就業率 59.2%），惟

就業狀況之分布仍以民國 98年當時之狀況

【碩士班】 

■已改善 □部分改善 □未改善 

理由： 

1. 該校已於 103 學年度建置完成「校

友交流專區」線上平台，供畢業校

友主動或被動更新資料。 

2. 已設置該系系友連絡總負責人及建

置 各 種 訊 息 聯 繫 網 路 （ 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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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改善事項/建議事項 
改善情形檢核 

（請依改善情形，勾選「已改善」、 

「部分改善」或「未改善」，並敘明理由） 

為基礎，至於 98 年後就業狀況付之闕如。

【建議事項】 

1.宜與該校之就業輔導暨校友服務室合作，

設法逐年補足所有畢業生之就業現況調

查，並建檔且予以追蹤、關懷及輔導，並

在各屆畢業生中尋找熱心負責之系友，負

責聯繫工作，以確實掌握系友動態。 

Facebook、LINE），經實地訪評現場

操作，發現已有具體成效。 

3. 該系於 102 學年度開始舉辦多項活

動，吸引畢業系友回娘家，如國考

考前密集班，成果已呈現進步趨勢。

五、畢業生表現與整體自我改善機制 

【共同部分】 

【待改善事項】 

2.100 學年度進行之畢業系友受訪率只有

31.7%，低於民國 97 年以前畢業系友調查

之 79%受訪率，顯示該系對於蒐集畢業生

對學生學習成效意見之成效不佳。 

【建議事項】 

2.宜以更簡單、迅速及普及之聯絡方式，提

升畢業系友之受訪率，除該系已建置之聯

繫平台（email）外，宜以更積極、更實質

之誘因，鼓勵畢業系友與母校聯繫。 

【碩士班】 

■已改善 □部分改善 □未改善 

理由： 

1. 該系利用各種訊息聯繫軟體與工具

進行系友流向調查，就畢業後一年

系友部分，填答率近七成，廣義就

業率達八成。 

2. 教師與歷屆系友建有約 20 個

Facebook 或 LINE 聯絡群組，已有

600 至 800 人次加入。 

3. 與上次評鑑相較，已有大幅改善。

 

 

註：本報告書係經實地訪評小組、認可初審小組會議及認可審議委員會審

議修正後定稿。 

 


